附件2         

省直各单位会计类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办理程序

一、准备材料

1、考试通过人员的准考证原件、身份证原件。

2、与准考证同底版的一寸免冠照片四张（如果没有底版，可将准考证上的照片扫描后，用相纸打印）。

3、考试通过人员应填写《资格考试合格人员登记表》一式三份，并各贴上一张照片。（《资格考试合格人员登记表》可在“河南人事考试网”考试相关资料里下载：www.hnrsks.com）

二、办证流程

1、考试通过人员须持本人身份证、准考证原件到天中大酒店二楼会议室（东明路与顺河路交叉口向东200米路北，省人事考试中心对面）办理。

2、在会议室查找本人相关信息，记清“证书管理号”和“页码”。将证书管理号填写在《资格考试合格人员登记表》相应栏中。

3、持《资格考试合格人员登记表》和“页码”，领取会计资格证书。将证书上“证书编号”填写在《资格考试合格人员登记表》上后，请工作人员在登记表上加盖红章，“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”印章及“河南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”的印章。

4、携带盖过印章的《资格考试合格人员登记表》留一张存档,由工作人员在证书上照片处加盖骑缝钢印。至此，证书办理程序结束。

三、其他注意事项

1、办证时间:11月9日--13日上午8:30—11:30,下午2：30—5:00。

2、《资格考试合格人员登记表》个人档案中保存一份，个人留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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